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山东高速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根据监管规定及谨慎性判断，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财务性投资相关资金 16,400.00 万元。调整后，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83,600.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本次调减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调整后的方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修订，主要是根据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做

出的修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规定，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修订后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及最新实际

情况，公司同步修订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修订后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

稿）》同步调整了项目的背景、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重要性等，并做出了充分详细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和全体股东利益。 

4.公司根据修订后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及最新实际

情况，相应修订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内容，更新后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填补措施切实可

行。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能有效降低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即期收益的摊薄影响，提高公司的持续回报

能力，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符合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要求及公司

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

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

案为准。 

二、关于出具《山东路桥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措施的说明与承

诺》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从事商品房建

设业务与公司业务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但不构成重大影响。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切实维护上市公

司利益，公司制定了明确可行的整合措施。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关于潜在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切实可

行，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措施的说明与承诺。 

 

 

 

独立董事: 宿玉海、魏士荣、张宏、李丰收 

                              2022 年 11 月 7 日  


